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統計通報             106.12 會計室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是國內第一個經由都市計畫法設立之水源、水質、

水量保護區，管理新店溪青潭堰上游集水區之水源、水質、水量之安全與潔淨，

以保護供應大臺北地區目前約五百萬人口自來水之水源、水質不受破壞與污染，

本特定區範圍涵蓋新北市之新店、烏來、石碇、坪林、雙溪等五區，集水區面積

廣達七一七平方公里，約佔全新北市行政區域面積的三分之一。 

為因應國內各地不斷要求因自來水法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而受限之回饋聲浪，

經濟部遵照行政院 91 年 8 月 5 日核定「限制發展地區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

則」，及落實「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之精神，在收支平衡及不增加國家財政

負擔原則下，推動自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經於 93 年 6 月 30 日總統公布實

施後，並於 95 年 1 月 1 日起開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所徵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將由各保護區成立專戶運用小組管理運用，其

成員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相關縣市代表、鄉鎮代表、居民代

表、公正人士等組成運用小組規劃運用。該經費將專供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

資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

支用項目依自來水法第 12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如下： 

一、 
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施維護管

理事項。 

二、 
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輔

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水電費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 

三、 
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或

相關權利人補償金事項。 

四、 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 

五、 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六、 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七、 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八、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 

 

以下進行五區各項比較： 



一、五區回饋金各區分配比例 

 

 

 

 

 

 

 

 

表１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各區分配比例

區別 分配比例

雙溪區 11.92

石碇區 16.97

烏來區 23.74

新店區 23.63

坪林區 23.74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民政課



二、五區回饋金各區計畫總預算

 

 

 

 

 

 

 

          單位：元

區別 總經費

雙溪區 38,000,000                                                

石碇區 53,000,000                                                

烏來區 73,318,080                                                

新店區 74,680,000                                                

坪林區 75,17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民政課

表2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107年各區回饋金計畫總預算　 



三、辦理第一款：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施維

護管理事項。 

 

 

 

 

 

 

 

單位：元

區別 預算數

雙溪區 2,000,000                                             

石碇區 1,135,211                                             

烏來區 1,800,000                                             

新店區 8,300,000                                             

坪林區 4,00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民政課

表3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107年各區第一款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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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107年各區第一款預算數  

預算數 



四、辦理第二款：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

輔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水電費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 

 

 

 

 

 

 

 

區別 預算數

雙溪區 11,610,000                                                                 

石碇區 20,974,400                                                                 

烏來區 43,500,000                                                                 

新店區 32,700,000                                                                 

坪林區 45,20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民政課

單位：元

表4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107年各區計畫之第二款預算數　



五、辦理第七款：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表5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107年各區計畫之第七款預算數　

單位：元

區別 預算數

雙溪區 3,625,000                                                      

石碇區 3,494,789                                                      

烏來區 1,353,000                                                      

新店區 2,330,000                                                      

坪林區 1,97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民政課



六、辦理第八款：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 

 

 

 

 

表6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107年各區計畫之第八款預算數　

單位：元

區別 預算數

雙溪區 20,765,000                                

石碇區 27,395,600                                

烏來區 26,665,080                                

新店區 31,350,000                                

坪林區 24,00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民政課


